
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场环境建设

推进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更好地推进市场环境建设，加快老旧市场提质改造，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干净整洁的市场环境，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印发<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场环境相关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理念，以“干净整洁、规范有序、文明诚信、便民利民”为目标，坚持管理与建设并重，加强提质改造、完善基础建设，强化日常监管、规范经营秩序，开展综合整治、深化长效监管，全面提升市场环境精细化治理水平，确保市场经营秩序公平有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市场根基。
二、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加强市场建设和提质改造。县工信和商务局、城关镇、巷道镇负责合理规划建设集贸、便民市场，指导市场开办方设置与经营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设备；督促指导市场开办方加快老旧市场提质改造进度，对市场内破损地面、墙面进行改造，设置防鼠、防蝇、防尘等三防设施，不断提升服务功能，确保商品流通和居民消费需求。县住建局负责督促市场开办方完善排水排污系统，确保相关配套设施齐全、运行通畅。

（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县市场监管局负责督促市场内经营主体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保持内外干净整洁，无杂物、无积水、无油污，保持门店前环境卫生整洁。县工信和商务局、城关镇、巷道镇负责督促开办方配备足量垃圾收集容器，做好市场内公共区域环境卫生，严格落实每日清扫制度，及时对市场内产生的垃圾进行收集、清理、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防止异味扰民，彻底整治卫生死角、乱堆乱放、污水外溢及下水井口脏乱差等问题，城关镇、巷道镇负责做好市场内公厕内外及周边环境卫生监督检查。
（三）维护良好经营秩序。县住建局负责加强市场周边流动商贩和赶集商户管理，引导其入市经营，有效解决以路为市、占道经营行为；合理规划市场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市民在划定区域内停放车辆，保持市场周边车辆停放整齐。负责集贸市场、便民市场周边临时设置的便民摊点商户规范经营面积、摊棚摆设、商品摆放、经营时间，做到限时、定点、划线经营。县工信和商务局负责规范摊位标识牌设置，明确经营主体信息、经营范围，禁止私拉乱接电线、违规搭建棚架。对市场内乱扯乱挂、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货物出摊位、摊点外溢、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进行全面整治规范，确保摊位摆放整齐、整洁卫生，通道畅通。

（四）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对入场经营者依法核发《营业执照》、食品经营相关许可证等。督促市场开办方建立健全食品管理制度，履行入场查验、场内检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投诉举报处置等管理义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格核查食品经营者相关许可证件，确保证照合法有效。督促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制度，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和重点食品抽检，严厉打击销售“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未经检验检疫肉类及来源不明的食品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市场内商品质量、计量器具的监管，严厉打击无证无照经营、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哄抬物价、短斤少两等违法违规行为；畅通消费投诉举报渠道，依法依规处理，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县工信和商务局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督促市场开办方做好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经营引导；做好零售商促销行动的合规性审查和备案工作。县发改局负责归集市场主体纳税、履约、监管等信用信息，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市场内活禽屠宰监管，确保检疫合格、溯源可查，严禁私屠滥宰及不合格禽产品流入市场。城关镇、巷道镇负责落实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属地管理责任。
（五）强化户外广告及周边环境整治。县住建局、城关镇、巷道镇负责市场周边户外广告的设置和管理，集中拆除各类废弃、破损的广告指示设施和不符合市容管理规定的户外广告、门店招牌，督促各责任主体加强户外广告的清洗保洁力度；加强对市场周边小广告集中治理，对公共设施上张贴、悬挂的各类“牛皮癣”小广告进行全面清除，确保墙面、地面、台阶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现象。加大对市场周边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及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的整治力度。县住建局负责加强市场周边环境治理，禁止高声唱卖和大音量播放宣传音乐，全面清理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加大对市场周边及市场内流浪狗和宠物狗不牵绳行走问题的监管，做好流浪狗的捕捉、收容、处置工作；建立投诉举报奖励机制，通过市场公示栏公布举报电话，对违规携犬、放任流浪犬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县工信和商务局负责督促市场开办方规范合理设置市场内立柱广告和公共广告栏，督促市场内经营者规范设置门头牌匾，指导更换破损门头牌匾和广告牌，确保与市场新风貌相协调，并定期清洗保洁，保持外观整洁。督促市场开办方合理规划市场内部停车区域，及时增（补）划停车位，杜绝车辆违法占用消防通道的现象，引导车辆停放有序。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市场周边及市场内有关广告内容合法性开展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非法小广告及时交由县公安局依法处理。县公安局负责做好违规携犬、犬类管理中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病、死犬只无害化处理。
（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做好市场及周边重点场所常态化消防安全检查和专项整治；开展市场开办方和入场经营者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培训教育。县工信和商务局负责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火灾逃生、应急避险等知识。督促市场开办方做好灭火器材、消火栓等公共消防设施维护，及时维修更换应急指示标识、应急照明等设施，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县住建局负责做好市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七）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县工信和商务局负责督促开办方充分利用市场内各类宣传载体开展“创城”公益宣传。县市场监管局做好对经营主体合法合规、诚信经营的教育引导。城关镇、巷道镇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在各自辖区内营造“创城”浓厚氛围。
三、保障措施
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和商务局、县住建局、县公安局、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及相关镇政府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市场环境建设推进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创建工作。各相关部门单位、镇要充分认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全面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任务。要落实“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要求，明确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做到任务全覆盖、管理无漏洞，创建无盲区，服从工作调度。对照重点事项，主动认领任务，建立工作清单，有序有效抓好市场环境建设，及时反馈上报推进情况、提供图片等可印证的文件资料，确保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附件：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场环境建设推进组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附件

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场环境建设推进组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李潇雨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副组长：张  雁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孟学峰  县工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徐占彪  县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峰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管大队大队长
王永成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建兵  县工信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虎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爱民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贾宗建  高台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胡兴伟  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孙兴鹏  巷道镇党委副书记
工作专班在县市场监管局设办公室，负责专班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张雁同志兼任。工作专班成员如有变动，由接替工作的同志替补，不再另行发文，工作结束后专班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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